
宗地编号

LS0104-35、LS0104-36

备注

宗地位置

崂山区香港东路以南、樱
海园小区以西

1.两地块统一规划设计，带规划方案出让，已取得《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总建筑面积5048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7490平方米（服务型公寓22400平方米，办公及商业配套8090平方米，另办公及商业7000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12990平方米。
2.周边配套情况：地块北侧紧邻主干道香港东路、地铁2号线，香港东路北侧配套有崂山区山东头学校；东侧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向500米左右为金鼎广场、金狮广场等综合商务区；南向500左右为气象局青岛度假村、海
滨区域；周边樱海园小区、颐景园等为成熟住宅小区。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m2）

5432.6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m2）

37490

出让年限（年）

40

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6783

起始楼面地价（元/m2）

9046

起始总价（万元）

33913.4540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崂山区）批准，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如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崂自资告字〔2024〕2号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指标要求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拍卖成

交总价为拍卖成交楼面地价与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的乘积。
出让价款不含耕地开垦费、水土保持费、契税等费用，上述
税费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缴纳。

拍卖出让宗地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划
部门及有关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符合本出
让公告及《网上拍卖出让须知》要求的，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
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

本次拍卖不设底价和最高限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除本网
上拍卖出让文件外，另见《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竞买人操作指南）等资料。
有意竞买者可于2024年5月11日至2024年6月10日，

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查询、下载本次网上拍卖出让文件及附件、竞买人操作指
南等，以获取网上拍卖出让相关资料。

五、有意竞买者可于2024年5月11日9时至2024年6月
10日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通过青
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按照
本拍卖文件要求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提交申
请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10日16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4年6月10日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审核并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后，应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看竞买保证金到账情况，并
领取竞买号牌，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定于 2024 年 6
月12日上午10:00举行，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宗地带规划方案出让，竞得人应按照已批复规

划方案实施建设，并做好与周边项目、居民生活等的协调工
作。

（二）该宗地涉及青岛红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历史遗
留问题，项目规划方案西侧 1～8 层共计约 7000 平方米房
地产，及该部分房地产对应位置相对集中的40个车位，为
应还建安置该公司的房地产及配套设施。竞得人须于竞
得土地后3日内先与该公司签订《房地产还建移交协议》，
并按照协议约定落实房地产及车位的无偿移交。青岛红
日 宾 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13906481691。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并应遵从规划、地铁办、住建等相
关部门文件要求。

（四）竞得人若非崂山区工商注册企业，须在竞得土地
之日起30日内将公司注册至崂山区或在崂山区成立独立法
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作为主体开发建设。

（五）项目绿色建筑及建材、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等按
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建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
等文件要求执行。

（六）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数字证书（CA）的办理
程序和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申请指南》。

（七）出让人不组织踏勘现场，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行
踏勘出让地块。

（八）本次拍卖出让活动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接受
其他形式的申请；申请人应熟知本拍卖出让公告及《网上拍
卖出让须知》等文件，并严格按照上述文件及有关规定执
行。

（九）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
定在《青岛日报》等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

八、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532—88977929、88977129
数字证书（CA）咨询电话：数字证书（CA）咨询：400-

626-7188 地址（之一）：青岛市福州南路17号市民中心4楼
CA窗口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5月11日

2024年5月11日 星期六6 公告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海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
仑山路东、钱塘江路北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海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昆仑山路东、钱塘江路北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进行批前公示，
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海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昆仑山路东、钱塘江路北项目
建设地点：昆仑山路以东，钱塘江路以北
设计单位：青岛海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
变更内容：1#2#3#4#5#6#住宅南北开敞阳台变更为封闭阳台，取

消内部门联窗，并变更部分阳台进深，其中：1#4#南侧阳台进深由1.8
米变更为2.1米，2#南侧阳台进深由1.5米变更为2.1米，3#5#南侧阳台
进深由1.6米变更为1.8米，6#南侧阳台进深由1.5米变更为1.8米。

总建筑面积增加，调整物业用房范围、面积，3#楼物业用房一层
北侧墙体调整，物业用房面积增加11.29㎡。

总建筑面积由 49375.09㎡变更为 51611.14㎡。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由 32929.20㎡变更为 35176.54㎡，其中地上计容建筑由 32929.20㎡
变更为 32521.27㎡;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由 0变更为 2655.27㎡。具体
变更情况如下：

1#2#3#4#5#6#住宅封闭阳台进深不超过2.1米部分按照建筑面积
1/2不计入容积率，且屋顶的楼梯间、水箱间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住宅
建筑面积由32188.25㎡变更为34424.30㎡，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
32188.25㎡变更为31849.03㎡；住宅不计容建筑面积由0变更为2575.27㎡。物业管理用房计容建筑面积由248.38㎡变更为259.67㎡。其中：

1#楼地上建筑面积由4701.47㎡变更为4949.95㎡；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4701.47㎡变更为4669.79㎡，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4516.88㎡变更为4485.20㎡，商业计容建筑面积不变。

2#楼地上建筑面积由2053.61㎡变更为2171.69㎡；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2053.61㎡变更为2022.97㎡，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1881.73㎡变更为1851.09㎡，物业管理用房计容建筑面积不变。
3#楼地上建筑面积由6979.92㎡变更为7720.93㎡；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6979.92㎡变更为6935.45㎡，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6675.44㎡变更为 6619.68㎡，物业管理用房计容建筑面积由 76.50㎡变更为
87.79㎡，社区养老服务用房、居民健身场地计容建筑面积不变。

4#楼地上建筑面积由5666.54㎡变更为5977.14㎡；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5666.54㎡变更为5597.56㎡，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5666.54㎡变更为5597.56㎡。

5#楼地上建筑面积由7117.43㎡变更为7572.79㎡；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7117.43㎡变更为7059.03㎡，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7117.43㎡变更为7059.03㎡。

6#楼地上建筑面积由6330.23㎡变更为6704.04㎡；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由6330.23㎡变更为6236.47㎡，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由6330.23㎡变更为6236.47㎡。

公厕建筑面积不变；其中公厕地上计容建筑面积由80㎡变更为0㎡。
地下建筑面积由16445.89㎡变更为16434.60㎡，其中储藏夹层面

积由1461.06㎡变更为1449.77㎡，地下车库面积不变。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

新区政务网(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一政务公开一
政府部门与镇街信息公开一区自然资源局一重点工作一规划批前公
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利
害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 86995762，建设单位
68975466

四、公示时间：2024年5月13日至2024年5月19日
2024年5月10日

●遗失李勇的警证号：018718号警
察证，声明作废。● 遗 失 张 肄（ 身 份 证 号 ：
370202197603254413） 资 金 账 号 ：
320000074560，票据号码：602000354603
号的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
第三联有关单位留存联和第四联业主交
款凭证，声明作废。●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
检 疫 兽 医（ 卫 生 ）证 书 ，编 号 ：
224000000116636002，签 证 日 期 ：
2024.03.27；卫 生 证 书 ，编 号 ：
224000000116636003，签 证 日 期 ：
2024.03.27；品 质 证 书 ， 编 号 ：
224000000116636001，签 证 日 期 ：
2024.03.27；健 康 证 书 ， 编 号 ：
224000000116636004，签 证 日 期 ：
2024.03.27，声明作废。●遗失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
所工会委员会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
本，证号：81370202MC65814608，声明
作废。●遗失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幼儿园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520010302702， 账 号 ：
802370200291672，开户银行：青岛银行
井冈山路支行，开户性质：基本户，声明
作废。●遗失青岛胶北物流有限公司鲁

BR729挂于2020年12月18日核发的纸
质 版 道 路 运 输 证 ，运 输 证 号
370281319233，声明作废。●遗失陈梦元的护士执业证书，证
书编号：201933005142，签发日期：2019
年9月24日，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和达金时代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给焦玉霞的订金收据，收据号：
0003347，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莱西市行政审批服务局2023
年12月21日核发予莱西惠民医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370285MJE023936C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声明
作废。

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
编号：【2024】003

青岛莱绣花边织造有限公司: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70285MA3QLMWH33
经查实，截至2024年4月23日，你

单位因（□未按时申报且未缴纳社会保
险费 √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
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欠缴社会保险费
本金 62545.07 元，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4308.16元（标准为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
收万分之五），合计 66853.23元。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
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责令你单位在收
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补缴所欠社会保
险费，缴纳时社会保险费利息、滞纳金以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际核定的金额为
准。

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
的，我办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在收
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单位申诉；
也可以在六十日内向莱西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莱西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联系人：张兆勇
联系电话：0532-66030351
莱西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4年4月23日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050460925）

一枚，声明作废。
市北区一方茶集茶艺工作室（个体

工商户）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章

（3702050460926）一枚，声明作废。
市北区一方茶集茶艺工作室（个体

工商户）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

（3702050460927 赵圣洁）一枚，声明作
废。

市北区一方茶集茶艺工作室（个体
工商户）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000704459）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凯世鑫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 郑 净

3702120361410）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远威川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章

（3702131285925）一枚，声明作废。
山东拼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

缴纳医疗保险费催告书
青医催告字〔2024〕

第ZQ3702122023005号
骄阳教育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我单位于2023年10月25日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医疗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
（ 青 医 险 限 通 字 〔2023〕 第
ZQ3702122023005 号），你单位在法定
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
本催告书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补缴截止到2023年8月1日的医疗
保险费本金6602.2元，医疗保险费滞纳
金423.69元，合计7025.89元（此医疗保
险费滞纳金截止到2023年8月1日的金
额，缴纳时医疗保险费滞纳金以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实际核定的金额为准）。

你单位逾期若不履行义务的，我单
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崂山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2024年5月10日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